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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19 101 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05.13 103 學年度第二十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促進產官學界之共同技術研發，裨益國家整體產業與經濟發展，爰依據「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義之產學合作對象包含：學界、產業界、財團法人、政府機關等

單位。 
第三條 產學合作案之建構乃由本校教師主動提出申請承接或由上述機構(本辦法第

二條)委託辦理之方式產生。 
第四條 本校各單位辦理產學合作案之權責分工如下： 

一、研發處：負責產學合作業務推動、產學計畫合約審查、款項請領、計畫

管理等相關業務。 
二、計畫主持人：負責產學合作計畫洽談、合約內容擬訂、經費使用管控以

及計畫執行等。 
三、各所屬單位主管：負責各單位產學合作規劃、經費核轉、行政支援以及

計畫執行督導等。 
四、秘書室：負責產學計畫合約之簽訂用印。 
五、人事室：負責聘用研究助理人員之資格敘薪審核、差勤及辦理保險福利

等相關業務。 
六、會計室：負責產學計畫經費收支審核、帳務處理、會計報表之編製與憑

證結報，以及管理費之配用規劃等。 
第五條 產學合作案之執行作業程序 

一、計畫主持人所擬訂之合約書，須先經所屬系所單位主管簽核，並經研發

處審核後，送交秘書室辦理簽約用印手續。 
二、合約簽訂完成後，由研發處將合約函轉委託單位。 
三、合約及經費核定清單影本，送計畫主持人及會計室。 
四、計畫主持人依合約規定，視計畫執行完成進度，通知研發處辦理計畫經

費請款作業。 



 

五、計畫經費之使用項目如有變更或延長計畫執行期限，需由計畫主持人主

動向研發處提出申請。 
六、計畫執行期限屆滿，計畫主持人至遲應於屆滿日起三個月內完成經費報

銷及所有結案事宜。 
七、合約生效後，計畫執行經費尚未撥入本校專戶前，計畫主持人得依本校

借款程序分期辦理經費借支，唯每期預借經費額度以當期合約款之50%
為上限。如計畫合約尾款需待計畫成果（含經費收支報告表）完成交付

驗收始得付款時，得不受「唯每期預借經費額度以當期合約款之50%為

上限。」之規定。 
八、歸屬研究中心之計畫，依據「元智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辦理。 

第六條 管理費之提列依本校「研究計畫管理費提列標準」規定辦理。 
第七條 產學計畫結案、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 

一、計畫主持人於產學合作計畫執行完畢後，需填具結案申請表，使完成結

案手續(政府機關及財團法人單位不在此限)。 
二、本條文所規範之結餘款係指產學合作計畫已辦理結案手續並完成必要經

費支用之核銷程序所剩餘之款項，除法令或委辦單位另有規定外，悉依

下列原則辦理。 
（一）審查：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須經所屬單位主管簽核，並經研發

處主管審查通過後，使得辦理結餘款提撥手續。 
（二）分配：結餘款由計畫主持人循環使用至其離職或退休，如仍有剩

餘者，該結餘款由學校統籌運用。 
（三）運用：結餘款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目，不得使用於教師

個人待遇。 
（四）管理：會計室設立結餘款專帳控管，結餘款經費之核銷依委託單

位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為兼顧教學及服務，一般教師兼計畫主持人或協同研究人員每月酬勞合併計

算，最高不得超過其元智薪給（含本俸、學術研究費及元智津貼）。 
第九條 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理 

一、計畫內所購置圖書儀器設備，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本校財產管理。 
二、計畫執行成果，如涉及專利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如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無約定者，依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理辦法」之規定

辦理。 
第十條 各計畫之執行必需履行合約之規範，若因執行不力，產生一切責任或後果應

由計畫主持人負擔，同時接受校方處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